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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E8_80_83_c36_50963.htm 法的要素 法作为整体，由若干个

基本要素所组成的。 一、法律规则 （一）法律规则的逻辑结

构 法律规则也是一个整体，由若干个要素构成。 “三要素说

”，即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 （二）法律规则与

法律条文的关系 1.在成文法条件下，法律条文是法律规则的

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条文即没有法律规则。 2.一个

规则可以在一个条文里表现，也可在不同条文里表现，甚至

可以在不同的法里表现。如《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种种基本

权利，这种权利都表现为行为模式里的授权性规则，但是完

整的法律规则不仅要有行为模式而且要包括后果模式，而后

果模式在刑法、民法、行政法、社会法当中等等。 3.一个条

文表现包含不同的规则。 （三）法律规则的分类 1.授权性规

则和义务性规则。授权性规则即在法律规则中专门规定一定

的组织和个人有权做什么、可以做什么的规则。义务性规则

即以明确肯定的形式规定一定的主体应当做什么、不能做什

么。 2.确定性规则、委任性规则和准用性规则。确定性规则

即规则的内容明确、肯定。委任性规则即规则本身并不提供

具体的规则，而是把具体的规则委任其他有关主体来产生和

制定。准用性规则即原来已有此种规则，但其不具有法的效

力，有权主体加以选择和认可，赋予其法律的效力。如我国

《矿山安全法》规定解决矿山安全方面事故的问题，可以适

用矿山安全方面的规章制度。 3.强行性规则和任意性规则。

强行性规则是指义务性规则。任意性规则主要同作为个人的



社会主体的权利相联系的规则。 二、法律原则 法律原则是法

的精神品格所在，是一个法律文本主要线索之所在。 （一）

法律原则的种类 1.公理性原则和政策性原则。 2.基本原则和

具体原则。 3.实体性原则和程序性原则。 如计划生育属于政

策性原则，如无故杀人就当偿命属于公理性原则，公民在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属于基本原则。 （二）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

的区别 1.法律规则是更具体的法律原则，而法律原则不具体

设定权利义务内容，只是规定指向。 2.在适用范围上，一个

案子只能适用一个规则，而原则的适用范围要广泛得多。 3.

在适用方式上，法律规则是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应用于

个案当中的。而法律原则则不是此种情况。 三、权利与义务 

权利与义务实际上不是法律概念，应当说法律权利与法律义

务。 （一）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含义 1.所谓法律权利，就

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对法律关系主体可以自主决定某种行为

的许可和保障手段。 2.法律义务。义务所指出的是，是人们

的“应然”行为或未来行为，而不是人们事实上已经履行的

行为（2）义务具有强制履行的性质，义务人对于义务的内容

不可随意转让或违反。 （二）权利与义务的分类 1.基本权利

义务与普通权利义务。 2.绝对权利义务与相对权利义务。 3.

个人权利义务、集体权利义务和国家权利义务。 绝对权利和

义务其特点是所针对的主体也是绝对的，即不具有特定性。

而相对权利和义务所针对的主体也是相对的。如你与张三签

订买卖合同，你所具有的权利所针对的对象只能是对方当事

人张三。 （三）权利和义务的相互联系 第一，两者关系非常

密切。 第二，通常情况下两者不分离。注意：分离不能绝对

化。 第三，两者关系是互动的。 四、法律概念 （一）专业化



概念。如杀人、犯罪、刑法等等。 （二）非专业化概念。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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